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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

济发展，并为铁矿采选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 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铁矿采选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

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

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

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每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铁矿采选行业的特点，本标准将清洁生产

指标分别分为四类（采矿类）和五类（选矿类），即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

标、污染物产生指标（选矿类，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

求。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马鞍山矿山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 2006年 12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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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铁矿采矿（包括地下采矿和露天采矿）和选矿（包括重选、

磁选和浮选）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

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标准所含条文，在本标准中被引用即构成本标准的条文，与本标准同

效。 
GB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GB12998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12999       水质  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GB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7119      评价企业合理用水技术通则 
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3 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

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

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土地复垦 
指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整

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利用状态的活动。 

4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铁矿采选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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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标要求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露天开采类）的指标要求见表 1。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地下开采类）的指标要求见表 2。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选矿类）的指标要求见表 3。 

表 1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露天开采类） 
指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工艺装备要求  

穿孔 

采用国际先进的高

效、信息化程度高、

大孔径、配有除尘净

化装置的牙轮钻、潜

孔钻等凿岩设备 

采用国内的先进高

效、较大孔径、配

有除尘净化装置的

牙轮钻、潜孔钻等

凿岩设备 

采用国产较先进的

配有除尘净化装置

的牙轮钻、潜孔钻

等凿岩设备 

爆破 

采用国际先进的机械

化程度高的装药车和

炮孔填塞机，采用仿

真模拟的控制爆破技

术 

采用国内先进的机

械化程度较高的装

药车和炮孔填塞

机，采用优化的控

制爆破技术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机械化装药设备，

采用控制爆破技术

铲装 

采用国际先进的效率

高、信息化程度高、

大型化电铲，配有除

尘净化设施 

采用国内先进的效

率较高、大型化的

电铲，配有除尘净

化设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机械化装岩设备，

配有除尘净化设施

运输 

采用国际先进的高效

铁路运输、胶带运输，

或汽车－铁路、汽车

－破碎－胶带联合运

输系统；配有除尘净

化设施 

采用国内先进的高

效铁路运输、胶带

运输，或汽车－铁

路、汽车－破碎－

胶带联合运输系

统；配有除尘净化

设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机械化运输系统，

配有除尘净化设施

排水 
满足 30 年一遇的矿
坑涌水量排水要求 

满足 20年一遇的矿
坑涌水量排水要求

满足最大的矿坑涌

水量排水要求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回采率/（%） ≥ 98 ≥ 95 ≥ 90 

贫化率/（%） ≤ 3 ≤ 7 ≤ 12 

采矿强度/（t/m·a） ≥ 6000 ≥ 2000 ≥1000 

电耗/（kW·h/t） ≤ 0.7 ≤ 1.2 ≤ 2.5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废石综合利用率/（%） ≥ 25 ≥ 1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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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管理要求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

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环境审核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按照 ISO1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

体系，环境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

齐备 

按照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了审核；环

境管理制度健全，

原始记录及统计

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了审核；环境管理

制度、原始记录及统

计数据基本齐全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

培训 

穿孔、爆破、铲装、

运输等主要工序的操

作管理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

设备完好率达 100%

有完善的岗位操

作规程；运行无故

障、设备完好率达

98% 

有较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

设备完好率达 95%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

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并严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具体

的管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基本的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用电

管理 

各种计量装置齐全，

并制定严格计量考

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

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各种标识 生产区内各种标识明显，严格进行定期检查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并纳入日

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

度 

环境管理计划 
制定近、远期计划并

监督实施 
制定近期计划并

监督实施 
制定日常计划并监督

实施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并统计运行数据

污染源监测系统 对穿孔、爆破、铲装、运输等生产过程产生的粉尘进行定期监测

环

境

管

理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土地复垦 

1) 具有完整的复
垦计划，复垦管理纳

入日常生产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80%以上 

1) 具有完整的复
垦计划，复垦管理纳

入日常生产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50%以上 

1) 具有完整的复
垦计划；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20%以上 

废物处理与处置 
应建有废石贮存、处置场，并有防止扬尘、淋滤水污染、水土

流失的措施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应明确原辅材料的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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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地下开采类） 
指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工艺装备要求  

凿岩 

采用国际先进的信

息化程度高、凿岩效

率高、配有除尘净化

装置的凿岩台车 

采用国内先进的凿

岩效率较高、配有除

尘净化装置的凿岩

台车 

采用国产较先进的

配有除尘净化装置

的凿岩设备 

爆破 

采用国际先进的机

械化程度高的装药

车，采用控制爆破技

术 

采用国内先进的机

械化程度较高的装

药车，采用控制爆破

技术 

厚矿体采用机械化

装药，薄矿体采用人

工装药 

铲装 

采用国际先进的高

效、能耗低的铲运

机、装岩机等装岩设

备，配有除尘净化设

施 

采用国内先进的高

效、能耗较低的铲运

机、装岩机等装岩设

备，配有除尘净化设

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机械化装岩设备，配

有除尘净化设施 

运输 
采用高效、规模化、配套的机械运输体系，

如电机车运输，胶带运输，配有除尘净化

设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机械化运输体系，配

有除尘净化设施 

提升 
采用国际先进的自

动化程度高的提升

系统 

采用国内先进的自

动化程度较高的提

升系统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提升机系统 

通风 

采用配有自动控

制、监测系统的通

风系统，采用低压、

大风量、高效、节

能的矿用通风机 

采用大风量、低压、高效、节能的矿用通

风机 

排水 
满足 30年一遇的矿
井涌水量排水要求 

满足 20 年一遇的矿
井涌水量排水要求 

满足矿井最大涌水

量排水要求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回采率/（%） ≥ 90 ≥ 80 ≥70 

贫化率/（%） ≤8   ≤ 12 ≤ 15 

采矿强度/（t/m2·a） ≥ 50 ≥ 30 ≥ 20 

电耗/（kW·h/t） ≤ 10 ≤ 18 ≤ 25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废石综合利用率/（%） ≥ 30 ≥ 20 ≥ 10 

四、环境管理要求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

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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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审核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按照 ISO1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

体系，环境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

齐备 

按照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了审核；环

境管理制度健全，

原始记录及统计

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了审核；环境管理

制度、原始记录及统

计数据基本齐全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

培训 

凿岩、爆破、铲装、

运输等主要工序的操

作管理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

设备完好率达 100%

有完善的岗位操

作规程；运行无故

障、设备完好率达

98% 

有较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

设备完好率达 95%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

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并严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具体

的管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基本的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用电

管理 

各种计量装置齐全，

并制定严格计量考

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

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各种标识 生产区内各种标识明显，严格进行定期检查；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并纳入日

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

度 

环境管理计划 
制定近、远期计划并

监督实施 
制定近期计划并

监督实施 
制定日常计划并监督

实施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并统计运行数据

污染源监测系统 对凿岩、爆破、铲装、运输等生产过程产生的粉尘进行定期监测

环

境

管

理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土地复垦 

1) 具有完整的复
垦计划，复垦管理纳

入日常生产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80%以上 

1) 具有完整的
复垦计划，复垦管

理纳入日常生产

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50%以上 

1) 具有完整的复垦
计划； 
2) 土地复垦率达到
20%以上 

废物处理与处置 
应建有废石贮存、处置场，并有防止扬尘、淋滤水污染、水土

流失的措施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应明确原辅材料的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

要求 
表 3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选矿类） 

指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工艺装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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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筛分 

采用国际先进的处

理量大、高效超细破

碎机等破碎设备，配

有除尘净化设施 

采用国内先进的处

理量较大、效率较

高的超细破碎机等

破碎设备，配有除

尘净化设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旋回、鄂式、圆锥

锤式破碎机等等破

碎设备，配有除尘

净化设施 

磨矿 

采用国际先进的处

理量大，能耗低、效

率高的筒式磨矿机、

高压辊磨机等磨矿

设备  

采用国内先进的处

理量较大，能耗较

低、效率较高的筒

式磨矿机、高压辊

磨机等磨矿设备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筒式磨矿、干式自

磨、棒磨、球磨等

磨矿设备 

分级 

采用国际先进的分

级效率高的高频振

动细筛分级机等分

级设备 

采用国内先进的分

级效率较高的电磁

振动筛、高频细筛

等分级设备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旋流分级、振动筛、

高频细筛等分级设

备 

选别 

采用国际先进的回

收率高、自动化程度

高的大粒度中高场

强磁选机和跳汰机、

立环脉动高梯度强

磁选机、冲气机械搅

拌式浮选机等选别

设备  

采用国内先进的回

收率较高、自动化

程度较高的大粒度

中高场强磁选机和

跳汰机、立环脉动

高梯度强磁选机、

冲气机械搅拌式浮

选机等选别设备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回收率较高的立环

式、平环式强磁选

机、机械搅拌式浮

选机、棒型浮选机

等选别设备 

脱水过滤 

采用国际先进的效

率高、自动化程度高

的高效浓缩机和大

型高效盘式过滤机

等脱水过滤设备 

采用国内先进的脱

水过滤效率较高、

自动化程度较高的

高效浓缩机和大型

高效盘式压滤机等

脱水过滤设备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脱水过滤效率较高

的浓缩机和筒式压

滤机等脱水过滤设

备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金属回收率/（%） ≥ 90 ≥ 80 ≥ 70 
电耗/（kW·h/t）* ≤ 16 ≤ 28 ≤ 35 
水耗/（m３/t）* ≤ 2 ≤ 7 ≤ 10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废水产生量/（m3/ t）* ≤ 0.1 ≤ 0.7 ≤ 1.5 
悬浮物/（kg/ t）* ≤ 0.01 ≤ 0.21 ≤ 0.60 
化学需氧量/（kg/ t）* ≤ 0.01 ≤ 0.11 ≤ 0.75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95 ≥90 ≥ 85 
尾矿综合利用率/（%） ≥ 30 ≥ 15 ≥ 8 
五、环境管理要求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

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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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审核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按照 ISO1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

体系，环境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

齐备 

按照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了审核；环

境管理制度健全，

原始记录及统计

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了审核；环境管理

制度、原始记录及统

计数据基本齐全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

培训 

破碎、磨矿、分级等

主要工序的操作管理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

设备完好率达 100%

有完善的岗位操

作规程；运行无故

障、设备完好率达

98% 

有较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

设备完好率达 95%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

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并严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具体

的管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基本的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用电

管理 

各种计量装置齐全，

并制定严格计量考

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

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各种标识 生产区内各种标识明显，严格进行定期检查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并纳入日

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

度 

环境管理计划 
制定近、远期计划并

监督实施 
制定近期计划并

监督实施 
制定日常计划并监督

实施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并统计运行数据

污染源监测系统 对水、气、声主要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进行定期监测 

环

境

管

理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土地复垦（尾矿库） 

1) 具有完整的复
垦计划，复垦管理纳

入日常生产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80%以上 

1) 具有完整的
复垦计划，复垦管

理纳入日常生产

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50%以上 

1) 具有完整的复垦
计划，并纳入日常生

产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到
20%以上 

废物处理与处置 
应建有尾矿贮存、处置场，并有防止扬尘、淋滤水污染、水土

流失的措施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应明确原辅材料的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

要求 

注：“* ”选矿为单位原矿。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均采用铁矿采选行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

标，易于理解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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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方法见 GB12999、GB12998、GB11901
和 GB11914。 
5.2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 

5.3 企业的原材料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废水和固体废物产生量及相关技

术经济指标等，以法定月报表或年报表为准。 

5.4 以下给出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5.4.1 回采率 

回采率是区域矿石采出量与区域内矿石储量的比值。 

5.4.2 贫化率 

贫化率是工业储量品位(C)与采出矿石品位（Cc）的差值与工业储量品位的
比率。 

 

式中： P ——贫化率，%； 

          C ——工业储量品位，%； 

Cc ——采出矿石品位，%。 

5.4.3 采矿强度 

地下矿山采矿强度是指每平方米采场面积年产矿石量。 
 

式中：q ——地下矿山采矿强度，t/m2·a； 

A ——采矿工作面全年采出矿石量，t/a； 

          S ——本年度进行回采的各采场面积之和，m2。 

露天矿山采矿强度是指每米采矿工作线年产矿石量（t/m·a）。 

 

式中：q ——露天矿山采矿强度，t/m·a； 

A ——采矿工作面全年采出矿石量，t/a； 

          L ——本年度各采场采矿工作线长度之和，m。 

注：计算中采矿工作线长度按有效采矿工作线取用。 

5.4.4 金属回收率 

 

 
×100% 

α 
ε=
（γ×β）

%100×
−

=
C

CC
P c

S
Aq =

L
A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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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ε——金属回收率，%； 

          γ——精矿产率，%； 

β——精矿品位，%； 

α——原矿品位，%。 

5.4.5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年生产的矿石量与全员人数的比值。 

5.4.6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是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

用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总用水量是指主要生产用水、辅助生产用水和附属生

产用水之和。 

 

 

式中： R——重复利用率，%； 

        Vr——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联使用水量），m3； 

Vf——生产过程中取用的新水量，m3。 

Vt——生产过程中总用水量，为 Vr 和 Vf之和，m3； 

5.4.7 废石综合利用率 

废石综合利用率是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回收利用的废石量与同期废

石产生量之比。 

5.4.8 土地复垦率 

土地复垦率是累计的土地复垦面积与累计的废弃地面积之比。 

5.4.9 尾矿综合利用率 

尾矿综合利用率是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尾矿综合回收利用量与同期

尾矿产生量之比。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100% 
Vt

R= 
Vr 


